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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田彪：

本院受理原告杨小霞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杨小霞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二、判令被告向原
告赔偿财产损失 20000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抚慰金
2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在
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海城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
期北区108号）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2482号

李景峰、李景春：

本院受理原告刘相文诉被告李景林、李香云及你二人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5
民初 2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景峰、李景林、李景
春、李香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协助原告刘相文办理坐落于惠
农区静安一区 2栋 1单元 102号房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案
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李景峰、李景林、李景春、李香云负担，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李景峰、李景春负担。限你二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高鹏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杰诉被告高鹏飞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150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高鹏飞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杰违约金 25300元；二、驳回原告刘
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862元，公告费 600元，合
计 2462 元，原告刘杰承担 1062 元，被告高鹏飞承担 1400
元。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庭 616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常凯：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502 民
初 5619号原告赵洪全与被告常凯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 4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6068号

陈志诚、张小霞：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王虎丹与被上
诉人李福明、陈志诚、张小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询问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区民事
审判第一庭 301法庭公开开庭/询问进
行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
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魏西言：

原告宁夏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海红昌、马正龙、魏西言、李生智、海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399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海红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宁夏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9000
元、利息262.3元、罚息8903.49元、复利26.68元，以上合计108192.47元；并按《农户最高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2023年6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
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二、马正龙、魏西言、李生智、海燕对海红昌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马正龙、魏西言、李生智、海燕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
任的范围内向海红昌追偿；三、马正龙、魏西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宁夏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00元，利息310.56元、罚息8937.82元、复利31.58
元，以上合计109279.96元；并按《农户最高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2023年6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四、海红昌、李生智、海
燕对马正龙、魏西言的上述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海红昌、李生智、海燕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马正龙、魏西言追偿；五、李生智、海燕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宁夏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9000元、利息311.81元、罚息8903.49元、复利31.7元，以上合计108247元；并按《农户最高额
联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2023年6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六、海红昌、马正龙、魏西言对李生智、海燕的上述第五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海红昌、马正龙、魏西言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李生智、海燕追偿；七、驳回宁夏西夏贺兰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86元，由
海红昌、马正龙、魏西言、李生智、海燕负担；公告费500元，由魏西言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矛盾调解中心3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雍金虎：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兵与被告雍金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521民初25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雍
金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张永兵饲料款3175
元，承担滞纳金1097元，共计4272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480元，共计530元，由被告雍金虎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雍金虎：

本院受理原告杨福鸿与被告雍金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雍金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支付原告杨福鸿饲料款12350元，并以12350元
为基数，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
利率5.475％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98元、公告费480元，共计678元，由被
告雍金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953号

刘东宁：

原告宁夏青铜峡市瑞锦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刘东宁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19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宁夏青铜峡市瑞锦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东宁之间的租赁合同；二、被告刘东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青铜峡市瑞锦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租赁费 146601.21
元；三、被告刘东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夏青铜峡市瑞
锦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财产损失 161426.5元；四、被告刘东宁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青铜峡市瑞锦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用
8000元。案件受理费 6106元、公告费 600元，原告宁夏青铜峡市瑞锦设备
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83元，被告刘东宁负担 6623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万忠宏：

本院受理原告雷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万忠宏向雷杰返还借款10000元，并按照年利
率 24％支付 2017年 10月 1日至 2019年 8月 20日的利息
4586元，按照 LPR的 4倍支付 2019年 8月 21日至 2023年
10月 28日的利息 7220元，下剩利息按照上述标准主张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万忠宏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庭审
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独任
制审理告知书及（2023）宁0105民初4920号民事裁定书各
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四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薛国宁：

本院受理原告赵金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借款 5250元及诉讼指导费 15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
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余金洲：

本院受理原告焦文昌与被告余金洲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21民初 49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余金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焦文昌货款 26647.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6元，
减半收取计 233元，由被告余金洲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冯立冬：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美鑫石材经
销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起诉请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石材款23000元及
利息 45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
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
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
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永宁县望远镇鑫光华石材经销部、吴展鉴：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美鑫石材经
销部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起诉
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石材款 19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
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广盛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铭华恒基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中
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三人宁夏广盛建筑机械工程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3900000元；2.请求依法
判决被告承担资金占用期间法定孳息 1096577.08元（自
2017年 9月 30日按年利率 4.75％算至 2023年 8月 31日为
1523869.31元），后续按照年利率4.75％继续主张至被告付
清欠款为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现向你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田建伟：

本院受理原告何艳与被告田建伟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374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何艳与被告田建伟
离婚；二、婚生女田鑫悦（2017年 11月 17日出生）由原告
何艳抚养，被告田建伟自 2023年 12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
800元至田鑫悦年满十八周岁止。被告田建伟有探望田
鑫悦的权利，原告何艳有协助探望的义务；三、驳回原告何
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何艳负担
100元，被告田建伟负担1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田
建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667号

高向雨：

原告李兴灯与被告高向雨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2667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一、被告高向雨支付原告李兴灯
劳务费 24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
回原告李兴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593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1033元，由被告
高向雨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会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嘴山分行诉被告马会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初 26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被告马会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偿还贷记卡透支
本金 17948.6 元、利息 3381.69 元、费用 4151.38
元，共计 25481.67 元。案件受理费 438 元，由被
告马会军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会军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吴佳妮：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诉被告吴佳妮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初
2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吴佳妮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偿还贷记卡透支本金 29503元、利息
9315.1元、费用 3262.56元，共计 42080.66元。案件受理费 852元，由被告吴佳
妮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吴佳妮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024号

马少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公司与被告马少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0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473号

杨波：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分公司与被告杨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4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小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丁小花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669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力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力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156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沈太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
凤支行与被告沈太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9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进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进
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08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计亚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计亚
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21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巧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
支行与被告张巧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24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绍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
支行与被告王绍兴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25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
支行与被告李杨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2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卢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
支行与被告卢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25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
支行与被告刘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26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思雨（曾用名：马司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支
行与被告马思雨（曾用名：马司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2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小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小
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51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董雨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董雨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7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燕：

本院审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高燕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77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潮信运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磊与被告宁夏潮信运
输有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126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海英：

本院受理原告郭小兵与被告郭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26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郭海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郭小兵借款本金80000元，
截止2023年6月1日的利息34198.79元，共计114198.79元，并以欠付借
款本金80000元为基数，支付2023年6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14.2%计付。 案件受理费 3020元，公告费 700
元，共计3720元，原告郭小兵负担596元，被告郭海英负担 3124元。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占生：

本院受理原告杨大卫与被告何占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3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何占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杨大卫借款本金 211950
元，截止 2023年 7月 10日的利息 107026.04元，共计 318976.04元，并以
欠付借款本金211950元为基数，支付2023年7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14.2%计付。 案件受理费6184元，公告
费 700元，共计 6884元，原告杨大卫负担 140元，被告何占生负担 6744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易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贝壳找房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易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113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夏易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银川贝壳找
房科技有限公司代付款28073元。案件受理费502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易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22执510号

马强：

本院执行的（2020）宁 0122民初 2727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
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马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马强未履行
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
被执行人名下宁CBH776号丰田牌车辆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
宁0122执51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21）宁0122执510号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
通知你于2024年1月18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抽
签确定评估机构；于2024年1月25日上午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
标的物；于2023年2月25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通知时
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公告补正

李发红：

本院受理原告马汉目诉被告李发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
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买羊款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3016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
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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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303民初2716号

刘仁君、董莹：

本院受理原告吴宏宇诉被告刘仁君、董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00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271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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